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4-053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约定条款能否付诸实施、最终

能否达成正式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意向性合作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根据《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等

相关协议保密条款规定，公司对本次合作取得的相关商业秘密等负有保密义务。

如披露可能会给后续交易的达成带来重大不确定性，从而损害公司利益。为保护

各方利益，应合作方书面要求，在签署正式收购协议前，对交易标的及合作方等

相关信息豁免披露。待达成正式合作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若后续启动对青海某项目公司股权收购，公司尚需开展尽职调查、审计

和评估等工作，具体的交易模式、定价、支付方式等条款，需由各方根据《排他

性意向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约定进一步协商后，另行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

最终能否达成正式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4、本次签订补充协议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进展情况详见本公告“七、

其他相关说明”。 

一、合作概述 

1、2023 年 08 月 10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并支付合作意向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青海某项目

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为项目主体）、项目公司控股股东、项目公司股

权交易受托方（以下简称“受托方”，为项目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项目公司 100%

股权交易的委托方）、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安装公司”，

为EPC总承包商）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在湖南安装公司向公司提交由中国建设银行开具、以公司为受益人、不可撤销见

索即付的履约保函（独立保函，金额为 35,712 万元，有效期至 2024 年 08 月 10

日止，以下简称“履约保函一”）后，同意公司向湖南安装公司支付合作意向金

35,712 万元锁定青海某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青海项目”）。详情请参见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的编号 2023-037、2023-039 公告。 

2、鉴于项目公司与原EPC方湖南安装公司协商解除EPC总承包合同，并引入

深圳市建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建融新能源”）与湖南省第四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第四工程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新的EPC方，

为推进青海项目建设工作，保障公司合法权益，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2024 年 07 月 11 日，公司与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受

托方、湖南安装公司以及新EPC方深圳建融新能源（注：深圳建融新能源为新EPC

联合体牵头人，湖南第四工程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出具知情确认函）签订《排他

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详情请参见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的编号 2024-036、2024-037 公告。 

3、根据《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约定，2024 年 07 月 30 日，深圳建融新能源

向公司提交了由中国建设银行开具、以公司为受益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履约

保函（独立保函，金额为 35,712 万元，有效期至 2024 年 10 月 30 日止，以下简

称“履约保函二”），湖南建融绿峰增补支付 600 万元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金额由原《合作协议》约定的 950 万元变更为 1,550 万元。《补充协议》正式生

效，公司退还湖南安装公司开具的履约保函一。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 2024-039

公告。 



 

4、鉴于《补充协议》约定的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即将到期，为继续推进青海

项目建设等相关工作，经合作各方友好协商，拟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依据《补充协议二》相关条款约

定，深圳建融新能源承诺于2024年10月30日前将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延期至2025

年 03 月 31 日，湖南建融绿峰在《补充协议二》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向公司增补

支付履约保证金 540 万元。履约保证金金额将由原《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

定的 1,550 万元变更为 2,090 万元。 

5、本次签订补充协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签订补充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尚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一）项目公司控股股东 

1、基本信息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热力生产和供应；市政设施管理；对外承

包工程；光缆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关联关系 

项目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 

除本项目外，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合作方发生类似交易。 



 

4、其他说明 

本次意向性合作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根据《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保密条

款及相关方出具的保密函约定，公司对本次合作取得的相关商业秘密等负有保密

义务。如披露可能会给后续交易的达成带来重大不确定性，从而损害公司利益。

为保护各方利益，应合作方书面要求，在签署正式收购协议前，对交易标的及合

作方等相关信息豁免披露。待达成正式合作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项目公司 

1、基本信息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热力生产和供应；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

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合同能源管理；碳减排、

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关联关系 

项目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 

除本项目外，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合作方发生类似交易。 

4、其他说明 

项目公司是青海项目前期筹建、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唯一法律实体，拥有青

海项目资产所有权和一切权益。 

本次意向性合作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根据《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保密条



 

款及相关方出具的保密函约定，公司对本次合作取得的相关商业秘密等负有保密

义务。如披露可能会给后续交易的达成带来重大不确定性，从而损害公司利益。

为保护各方利益，应合作方书面要求，在签署正式收购协议前，对交易标的及合

作方等相关信息豁免披露。待达成正式合作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受托方 

1、基本信息 

经营范围 

一般事项：节能管理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运

行效能评估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机

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销售；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

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陆

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

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关联关系 

受托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 

除本项目外，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合作方发生类似交易。 

4、其他说明 

已取得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全权委托负责项目公司交易的委托授权。 





 

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

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摄像及视频制作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

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关联关系 

湖南安装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 

除本项目外，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合作方发生类似交易。 

4、其他说明 

目前，项目公司已与湖南安装公司解除青海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五）深圳建融新能源 

1、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建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35 号前海华润

金融中心 T5 写字楼 3006 

法定代表人 刘文彬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节能管理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运行效能评估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

理；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销售；新兴能

源技术研发；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智能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风力



 

发电技术服务；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销售；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

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

用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碳减排、碳转化、

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发电、

输电、供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

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关联关系 

深圳建融新能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 

除本项目外，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合作方发生类似交易。 

4、其他说明 

深圳建融新能源为中湘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具有工程设计电力行

业新能源发电乙级资质。深圳建融新能源与湖南第四工程组成的联合体为青海项

目新EPC方，深圳建融新能源为联合体牵头人。 

（六）湖南第四工程 

1、基本信息 

名称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 邵阳市双清区东大路 675 号 

法定代表人 吴顺利 



 

注册资本 15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承包各类通用工业与民用建筑项目的建筑施工（包括装饰、

市政公用、地基与基础、打桩、钢结构、高耸构筑物、环保、

水电、水利、消防、警报、电梯、通风空调、园林绿化工程）；

承包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及普通设备仪表安装、建筑设计、

房屋拆除、渣土清运、建筑幕墙工程；建筑材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钢结构制品的销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承担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轻

型钢结构工程、建筑智能化系统、照明工程和消防设施工程

设计相应范围的甲级专项工程设计业务；从事资质证书许可

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

术与管理服务；承包境外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地基与基础、

钢结构、高耸构筑物、环保、桥梁工程、园林绿化和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房地产

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关联关系 

湖南第四工程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 

除本项目外，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合作方发生类似交易。 

4、其他说明 

湖南第四工程为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5项施工总承包和包括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在内的 3项专业承

包资质，具备建筑、市政、公路、桥梁、安装、地铁、航空、环保、消防、水利

水电、钢结构、装饰装修、建筑幕墙、管道工程、防腐保温、地基与基础施工、

房地产开发、工程检测、科研设计等综合实力。 

深圳建融新能源与湖南第四工程组成的联合体为青海项目新EPC方，深圳建



 

融新能源为联合体牵头人。 

三、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项目公司控股股东 

丙方（项目公司）：项目公司 

丁方（受托方）：项目公司股权交易受托方 

戊方（原EPC方）：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己方（新EPC方）：深圳市建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 

2023 年 08 月，甲、乙、丙、丁、戊五方签署了青海项目《合作协议》等。

2024 年 07 月，甲、乙、丙、丁、戊、己六方签署了《补充协议》，鉴于《补充

协议》约定的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即将到期，为继续推进项目建设等相关工作，经

各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一）己方向甲方提交了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长沙市内分（支）行开具的、

以甲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见索即付履约保函二，金额为人民币 35,712 万元

整（大写：叁亿伍仟柒佰壹拾贰万元整），有效期为自开具之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30 日，且甲方向已方支付合作意向金人民币 35,712 万元整（大写：叁亿伍仟

柒佰壹拾贰万元整）。甲方收购丙方股权意向保持不变，为继续推进本项目，协

商约定如下： 

1、己方承诺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前将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延期至 2025 年 03

月 31 日。 

2、甲方同意在 2025 年 02 月 28 日前不要求退还意向金。 

（二）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丁方向甲方增补支付履约保证金 540

万元。此笔 540 万元履约保证金性质同原《合作协议》等相关协议中所述 1,550

万元履约保证金，即原《合作协议》等相关协议中的履约保证金金额由 1,550

万元变更为 2,090 万元。在未发生《合作协议》等相关协议约定的退还履约保证

金情形的情况下，丁方向甲方增补支付的 540 万元履约保证金以及根据《合作协

议》等相关协议约定支付的 1,550 万元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遵照协议约定执行。 

（三）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补充协议》中“各方同意将项目全容量并





 

1 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株洲市渌

口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02 月 22 日 

公司已在株洲市渌口区投

资建设株洲航电枢纽扩机

项目、南洲产业园屋顶分

布式光伏项目。 

2 
排他性意向 

合作协议 

公司、项目公

司、项目公司控

股股东、受托

方、湖南安装公

司 
 

2023 年 08 月 12 日 

1、项目公司与原 EPC 方湖

南安装公司协商解除 EPC

总承包合同，并引入深圳

建融新能源、湖南第四工

程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

新 EPC 方。经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2024 年 07 月 11

日，公司与项目公司、项

目公司控股股东、受托方、

湖南安装公司以及新 EPC

方深圳建融新能源（注：

深圳建融新能源为新 EPC

联合体牵头人，湖南第四

工程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

出具知情确认函）签订《补

充协议》。2024 年 07 月

30 日，《补充协议》正式

生效。 

2、鉴于《补充协议》约定

的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即将

到期，经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拟与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受托

方、湖南安装公司以及新

EPC 方深圳建融新能源

（注：深圳建融新能源为

新 EPC 联合体牵头人，湖

南第四工程公司作为联合

体成员出具知情确认函）

签订《补充协议二》。 

2、本次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

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无持股变动情形发生。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

高所持限售股份在未来三个月内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的计划。 

八、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23 日 

 


